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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０３１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五届三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五届三十一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福州山海大厦

１２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亲自出席董事

９

人，公司监事

３

人，实到

３

人

列席了会议，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程

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黄金镖先生主持，

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林纸一体化项目项下银团贷款抵押物的议案》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９

日公司三届十四次董事会和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公司

２００６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以资产抵押方式向国家开发银行

申请借款

９５０００

万元用于公司林纸一体化项目建设的议案》，抵押借款期限至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６

日，抵押合同约定的抵押物为：年产

８．５

万吨低定量彩色胶印新闻

纸生产线和年产

２０

万吨低定量彩色胶印新闻纸生产线的机器设备、房屋建筑

物及相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以及主合同年产

１８

万吨低定量胶印新闻纸林纸

一体化项目形成的未来资产。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公司与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

发展银行福建省分行签订变更协议， 将银团贷款借款合同额变更为

７

亿元人

民币。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已累计偿还上述项目借款

２０８００

万元。

为最大限度发挥公司资产效用，盘活融资担保资产资源，会议同意将上

述“年产

１８

万吨低定量胶印新闻纸林纸一体化项目”银团贷款

７

亿元抵押物调

整为（见下表）：

序号 抵押物名称

抵押面积

（

平方米

）

抵押物权属凭证

名称及号码

账面原值

（

元人民币

）

账面净值

（

元人民币

）

抵押物评估价值

（

元人民币

）

１

福建南纸年产

８．５

万吨低定量彩色

胶印新闻纸生产

机器设备和年产

２０

万吨低定量彩

色胶印新闻纸生

产机器设备

１，０５２，２７３，５９６．９９ １６７，５２３，０５２．６１ ３３５，５１２，０１３．００

２

福建南纸年产

８．５

万吨低定量彩色

胶印新闻纸生产

线和年产

２０

万吨

低定量彩色胶印

新闻纸生产线的

房屋建筑物

４６５６１．３６

南房权证字

第

２００２００９９８

号

、

第

２００２００９８７

号

１３６，６６３，３０８．３１ ６８，４７４，６３４．８８ １４２，９７８，０６０．００

３

福建南纸年产

１８

万吨低定量彩色

胶印新闻纸生产

线部分设备

６４０，９５４，５７２．２１ ４９３，８７２，５４８．５９ ５７５，９３６，０３２．００

４

土地使用权

４７１０２６．０７

闽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００１２４

号

１９５，２３９，６２８．３０ １７１，７３２，５０６．１６ ２０４，４８６，０１８．００

５

土地使用权

１４１９１．３

闽国用

（２００６）

第

１５０９

号

４，６０５，７０６．０５ ４，０６０，７００．２７ ５，７０８，４５０．００

６

土地使用权

２６８２．８

闽国用

（２００６）

第

１５１１

号

８７０，６８８．１１ ７６７，６５６．４６ １，０４９，２７０．００

７

土地使用权

２０６９４．５

闽国用

（２００６）

第

１５１４

号

８，１８５，５９６．６６ ７，２１６，９６７．８０ ８，１０８，５１９．００

８

土地使用权

３０７０．４

闽国用

（２００６）

第

１５１５

号

９１６，６５１．１８ ８０８，１８０．９３ ６３４，９５９．００

９

土地使用权

１８４５１．３

闽国用

（２００６）

第

１５１７

号

５，７４２，８８３．５８ ５，１６５，７８１．９５ ７，４６２，９９７．００

１０

土地使用权

３２２２

闽国用

（２００６）

第

１５１８

号

１，０４２，４６０．５３ ９１９，１０３．００ １，３００，８８３．００

１１

土地使用权

３７４２．６９

闽国用

（２００６）

第

１５１９

号

１，２２２，１５５．０２ １，０７７，５３２．９９ １，５０２，８０２．００

１２

房产

９６７９６．７１

２００２００９４５、２００２００９５５

等

６２

本

１０９，０４２，２００．３２ ４０，７６９，０３１．４６ ７９，９５４，５６６．００

合计

２，１５６，７５９，４４７．２６ ９６２，３８７，６９７．１０ １，３６４，６３４，５６９．００

上述机器设备、 房屋建筑物以及土地使用权合计账面原值

２１５６７５．９５

万

元，账面净值

９６２３８．７７

万元，经福建国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国信评报字

（

２０１３

）第

００２０

号、

００２２

号，国信评报房字（

２０１３

）

０１２９

号，国信评报房字（

２０１２

）

第

０２２２

号］，评估价值

１３６４６３．４６

万元。

此项议案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 同意

９

票，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年产

８

万吨轻型纸及配套制浆系统技术改造项

目抵押物的议案》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公司四届二十四次董事会和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以公司土地使用权及房屋作为抵押物向国家开发银行申

请借款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以土地使用权面积

５９．７５

万平方米和房屋建筑

面积

１３．０７

万平方米等资产经评估后作为抵押物向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借款

１５０００

万元，借款期限

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公司与国家开发银行

签订变更协议， 将上述借款合同额变更为年产

８

万吨轻型纸及配套制浆系统

技术改造项目人民币借款

７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借款

８０００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公司年产

８

万吨轻型纸及配套制浆系统技术改造项目人民币借款余额

为

６３００

万元。

为最大限度发挥公司资产效用，盘活融资担保资产资源，会议同意上述

抵押物调整为（见下表）：

序

号

抵押物名称

抵押面积

（

平方米

）

抵押物权属凭

证

名称及号码

账面原值

（

元人民币

）

账面净值

（

元人民币

）

抵押物评估价

值

（

元人民币

）

１

年产

１８

万吨

低定量胶印

新闻纸生产

线的房屋建

筑物的土地

使用权

（

约

１５６

亩

）

１０４０３１．５８

闽国用

（

２００７

）

第

０１２２

号

１４

，

８８２

，

６７４．５０ １３

，

７３０

，

４１０．８８ ５２

，

９０４

，

８２５．００

２

年产

１８

万吨

低定量胶印

新闻纸生产

线的房屋建

筑物

３９３８７

南房权证字

第

２０１１００６６１

号

２７６

，

９６７

，

１５９．０９ ２４７

，

４９１

，

９３０．３５ ３１３

，

２６８

，

３８３．００

合计

２９１

，

８４９

，

８３３．５９ ２６１

，

２２２

，

３４１．２３ ３６６

，

１７３

，

２０８．００

上述土地使用权及房屋建筑物合计账面原值

２９１８４．９８

万元， 账面净值

２６１２２．２３

万元，经福建国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国信评报房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１３２

号］，评估价值

３６６１７．３２

万元。

此项议案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 同意

９

票，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以拥有的年产

１８

万吨低定量彩色胶印新闻纸项目

建设形成的部分机器设备生产线作为抵押物向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流动资金借款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会议同意公司将拥有的年产

１８

万吨低定

量彩色胶印新闻纸项目建设形成的生产线的部分机器设备作为抵押物向国

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流动资金借款

１．５

亿元， 借款和抵押期限均为

１

年，上述抵押物（具体明细详见评估报告）账面原值

３２０１０．２０

万元，账面净值

２３８７３．１７

万元， 经福建国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 ［国信评报字（

２０１３

）

００２１

号］，评估价值

３０７０６．２０

万元。

此项议案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 同意

９

票，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四、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５

、

２０００４５

证券简称：深纺织

Ａ

、深纺织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２５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一）会议时间：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星期一）下午

１４

：

３０

２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中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

３

号深纺大厦六楼会议

厅

（三）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王滨董事长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

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１０

人，代表股份

２５０

，

５１７

，

２１９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９．４５８％

。 其中：

Ａ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９

人，

代表股份

２５０

，

５１０

，

１６９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９．４５７％

，

Ｂ

股股东及股

东授权委托代表

１

人， 代表股份

７

，

０５０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

。

２

、出席现场会议情况：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３

人， 代表股份

２５０

，

２０５

，

５１８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９．３９７％

。其中：

Ａ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２

人，代表股份

２５０

，

１９８

，

４６８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总数的

４９．３９５％

，

Ｂ

股股

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１

人，代表股份

７

，

０５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

。

３

、通过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７

人，代表股份

３１１

，

７０１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０９３％

。其中：

Ａ

股股东

７

人，代表股份

３１１

，

７０１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０９３％

，

Ｂ

股股东

０

人，代表股份

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４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次大会见证律师列席

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２５０

，

４１２

，

０１８

股（其中

Ｂ

股

７

，

０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５８％

；反对

１０５

，

２０１

股（其中

Ｂ

股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４２％

；弃权

０

股（其中

Ｂ

股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０％

。

表决结果：通过。

（二）《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２５０

，

４１２

，

０１８

股（其中

Ｂ

股

７

，

０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５８％

；反对

１０５

，

２０１

股（其中

Ｂ

股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４２％

；弃权

０

股（其中

Ｂ

股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０％

。

表决结果：通过。

（三）《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２５０

，

４１２

，

０１８

股（其中

Ｂ

股

７

，

０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５８％

；反对

１０５

，

２０１

股（其中

Ｂ

股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４２％

；弃权

０

股（其中

Ｂ

股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０％

。

表决结果：通过。

（四）《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２５０

，

４１２

，

０１８

股（其中

Ｂ

股

７

，

０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５８％

；反对

１０５

，

２０１

股（其中

Ｂ

股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４２％

；弃权

０

股（其中

Ｂ

股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０％

。

表决结果：通过。

（五）《关于聘请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２５０

，

４１２

，

０１８

股（其中

Ｂ

股

７

，

０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５８％

；反对

１０５

，

２０１

股（其中

Ｂ

股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４２％

；弃权

０

股（其中

Ｂ

股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０％

。

表决结果：通过。

（六）《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２５０

，

４１２

，

０１８

股（其中

Ｂ

股

７

，

０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５８％

；反对

１０５

，

２０１

股（其中

Ｂ

股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４２％

；弃权

０

股（其中

Ｂ

股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０％

。

表决结果：通过。

（七）《关于挂牌转让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２５０

，

４１２

，

０１８

股（其中

Ｂ

股

７

，

０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５８％

；反对

１０５

，

２０１

股（其中

Ｂ

股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４２％

；弃权

０

股（其中

Ｂ

股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０％

。

表决结果：通过。

（八）《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２５０

，

４１２

，

０１８

股（其中

Ｂ

股

７

，

０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５８％

；反对

１０５

，

２０１

股（其中

Ｂ

股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４２％

；弃权

０

股（其中

Ｂ

股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０％

。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盛唐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胡宗亥、朱汉

（三）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人员和召集人的资

格、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２００６

年修订）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公司《章程》、《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以及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广东盛唐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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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５９３

证券简称：大通燃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６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２

、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建设路

５５

号成都华联东环酒店

８

楼华睿厅；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总经理刘强先生；

董事长李占通先生因工作原因不能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受半数以上董

事推举，由公司董事、总经理刘强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６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本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２

人，代表股份数量

５２

，

４３３

，

４９４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４８％

。

２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或列席了

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

５２

，

４３３

，

４９４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２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

５２

，

４３３

，

４９４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３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赞成：

５２

，

４３３

，

４９４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４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四川华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止

２０１２

年末，公司累计可供股东分配

的利润为

８

，

１６３

，

３８９．７３

元，同意为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本年度拟不进行利

润分配，亦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未分配利润将用于满足公司扩大生

产经营规模，投资新项目对资金的需求。

赞成：

５２

，

４３３

，

４９４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５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

赞成：

５２

，

４３３

，

４９４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６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竞买商业地块的提案》；

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在

１．６

亿元额度内竞买适宜开发的商业地块，科学

筹划地产项目，并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具有附加生效条件的相关合同、协议

及其他文件，办理相关手续。 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一年有效。

赞成：

５２

，

４３３

，

４９４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７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

同意续聘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

度财务会计报表审查验证机构，聘请期限为壹年，年度审计费用为

４２

万元，

与本公司年报审计相关的差旅费用据实报销。

赞成：

５２

，

４３３

，

４９４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刘 浒 律师 胡静贤 律师；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２１

股票简称：华鑫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９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０

日下午在上海

市福州路

６６６

号

２６

楼公司会议室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授权代表

７１

人，

代表股份

１５３

，

３２２

，

６４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９．２５５４％

。

公司独立董事孙金云先生、魏嶷先生、监事会主席张融华先生因工作原因

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聘请的

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毛辰先生主持。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１５３

，

３２２

，

６４２ １５２

，

７７４

，

５６０ ２２８

，

８７１ ３１９

，

２１１ ９９．６４２５％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１５３

，

３２２

，

６４２ １５２

，

７７１

，

３６０ ２２８

，

８７１ ３２２

，

４１１ ９９．６４０４％

３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１５３

，

３２２

，

６４２ １５２

，

７７１

，

３６０ ２２８

，

８７１ ３２２

，

４１１ ９９．６４０４％

４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工作报告》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１５３

，

３２２

，

６４２ １５２

，

７６８

，

８６０ ２２８

，

８７１ ３２４

，

９１１ ９９．６３８８％

５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１５３

，

３２２

，

６４２ １５２

，

６３４

，

６６０ ２３０

，

８７１ ４５７

，

１１１ ９９．５５１３％

６

、《公司关于支付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报

酬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１５３

，

３２２

，

６４２ １５２

，

６３４

，

６６０ ２３０

，

８７１ ４５７

，

１１１ ９９．５５１３％

７

、《公司关于聘请

２０１３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１５３

，

３２２

，

６４２ １５２

，

６２７

，

５６０ ２２８

，

８７１ ４６６

，

２１１ ９９．５４６７％

８

、《公司关于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上海分行申请总额度不超过

７

亿元人民币

的贷款及为上海仪电控股（集团）公司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在表决本议案时，关联股东华鑫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１３

，

８０５

，

１２０ １３

，

２４２

，

２３８ ２３３

，

３７１ ３２９

，

５１１ ９５．９２２７％

９

、《公司关于董事变动的议案》

选举陈靖先生为公司董事。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１５３

，

３２２

，

６４２ １５２

，

６２７

，

５６０ ２２８

，

８７１ ４６６

，

２１１ ９９．５４６７％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李志强律师、 徐佩玉律师作现场律

师见证。该所律师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公司控股股东华鑫置

业（集团）有限公司提出临时提案，提案人的资格和提案提出的程序均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３日

证券简称：兴发集团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４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２４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在兴山县古夫镇昭君

山庄召开了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７

人，代表股

份总额为

１２５１８６８２５

股，占总股本的

２８．７５％

。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分别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董事长李国璋先生因公出差， 本次会议由副董事长孙卫东先生主持，公

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经到会股东认真审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逐项审议以下议案，审议表

决结果如下：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２５１８６８２５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

对，

０

股弃权，通过了该项议案。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２５１８６８２５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

对，

０

股弃权，通过了该项议案。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２５１８６８２５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

对，

０

股弃权，通过了该项议案。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２５１８６８２５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

对，

０

股弃权，通过了该项议案。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２５１８６８２５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

对，

０

股弃权，通过了该项议案。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２５１８６８２５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

对，

０

股弃权，通过了该项议案。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２５１８６８２５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

对，

０

股弃权，通过了该项议案。

８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及其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２５１８６８２５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

对，

０

股弃权，通过了该项议案。

９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３

年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２５１８６８２５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

对，

０

股弃权，通过了该项议案。

１０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及合营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２４３６２１３９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９９．３４％

，

８２４６８６

股反对，

０

股弃权，通过了该项议案。

１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２０１３

年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８８９４１０５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

对，

０

股弃权，通过了该项议案。 关联股东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本议

案回避表决。

１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２５１８６８２５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

对，

０

股弃权，通过了该项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中伦（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四、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中伦（武汉）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４４

证券简称：国通管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９

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签订债务还款协议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合肥市国有资产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资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签订还款《协议书》约定：确认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应向国资公司偿还的借款余额为人民币

３２３

，

２３２

，

７３７．４７

元（大写：叁亿贰仟叁佰

贰拾叁万贰仟柒佰叁拾捌元肆角柒分）。

还款内容：

双方确认，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乙方应向甲方偿付欠款合计人民币

３２３

，

２３２

，

７３７．４７

元（大写：叁亿贰仟叁佰贰拾叁万贰仟柒佰叁拾捌元肆角柒分）。

还款安排：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乙方对甲方的上述欠款，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约定的偿还期

内停止计息，并自

２０１３

年起三年内向甲方偿付完毕，三年内的偿付比例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偿付该欠款总额的

２０％

即人民币

６４

，

６４６

，

５４７．６９

元（大写：陆仟肆佰

陆拾肆万陆仟伍佰肆拾柒元陆角玖分）。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偿付该欠款总额的

３０％

即人民币

９６

，

９６９

，

８２１．５４

元（大写：玖仟陆佰

玖拾陆万玖仟捌佰贰拾壹元伍角肆分）。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偿付该欠款总额的

５０％

即人民币

１６１

，

６１６

，

３６９．２４

元（大写：壹亿陆

仟壹佰陆拾壹万陆仟叁佰陆拾玖元贰角肆分）。

特此公告。

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０４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０７

证券简称：准油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７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

方案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及发行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决定公司以注册资本总股份

９

，

９４５．８６８９

万股为基数，按股权登记日在册股东所持有的股份数额，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息

０．６

元（含

税）。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披露了《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股权

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等议案，根据该方案，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底价及发行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根据权益分派实施计划及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规定，现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发行底价、发行数量作如下调整：

一、发行底价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

１１．１６

元

／

股。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公司实施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调整为不低于

１１．１０

元

／

股。 具体计算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底价

＝

（调整前的发行底价

－

现金红利）

／

（

１＋

总股本变动比例）

＝

（

１１．１６

元

／

股

－０．０６

元

／

股）

／

（

１＋０％

）

＝ １１．１０

元

／

股

二、发行数量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２

，

０００

万

股（含

２

，

０００

万股）。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成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相应

调整为不超过

２

，

０１３

万股。 具体计算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数量上限

＝

计划募集资金总额

／

调整后的发行底价

＝ ２２

，

３４８

万元

／ １１．１０

（元

／

股）

＝ ２

，

０１３

万股（取整数）

除以上调整外，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特此公告。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８３

证券简称：宏大爆破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４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召开

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１８

，

９６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

２．２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

、

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

金每

１０

股派

１．９８

元

；

持有非股改

、

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

、

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

，

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２．０９

元

，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

缴税款

ａ

；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

纳

。 ）。

【

ａ

注

：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

，

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

持股

１

个月

（

含

１

个月

）

以内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３３

元

；

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

（

含

１

年

）

的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１１

元

；

持股超过

１

年的

，

不需补

缴税款

。 】

二

、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

。

三

、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四

、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

２

、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

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

五

、

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华夏路

４９

号津滨腾越大厦北塔

２１

层

咨询联系人

：

李敏贤

、

郑少娟

咨询电话

：

０２０－３８０３１６８７

传真电话

：

０２０－３８０９２８００

六

、

备查文件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股票简称：西部证券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７３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８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

向纽银梅隆西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纽银梅隆西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纽银西部基

金”）增资的提案》，同意以货币方式与纽约银行梅隆资产管理国际有限公司

同比例出资，纽银西部基金股东双方合计向纽银西部基金增资人民币

１

亿元，

使其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

３

亿元， 其中公司向纽银西部基金增资人民币

０．５１

亿元，增资后纽银西部基金股东双方持股比例不变。

近日，纽银西部基金股东双方完成了本次增资程序，纽银西部基金增

资后的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办理完毕。

公司本次向纽银西部基金增资的相关情况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８

日及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通过《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了披露，详见《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公告》、《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向纽银梅隆西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增

资的公告》 与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

特此公告。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